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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然而目前数据的确权问题存在争议。数据作为新型资产，其资产化标准和定价标准

仍处于摸索阶段，大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方兴未艾。分析了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基于此提出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即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之间的迭代交互关系。最终，结合区块链的技

术特点，提出了一个基于联盟链的大数据交易平台的方案，从个人和数据交易双方的角度，对平台的权益保

护、定价机制和交易模式进行了探索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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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big data 
transaction model based on blockchain

Abstract
Data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owever, the issue of data confirmation is currently controversial. As a 

new type of asset, capitalization standards and pricing standards are still in the exploration s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data trading platforms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status quo and main problems of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pricing 

and trading were reviewed, and from this condenses, a new big data trading model was proposed, which is the it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right confirmation, pricing and trading.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ockchain, a scheme of big data transac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consortium blockchain was put forward, which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s and data transaction parties. The platform’s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pricing 

mechanism and transaction mode have been designed.

Key words
blockchain, big data, data pricing, data transaction

LI Yuan1, GAO Ning1, SUN Jing1,2, ZHAO Huiqun1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Large-Scale Stream Data Integration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2021037-1



BIG DATA RESEARCH   大数据38

1  引言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

的概念。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

确了新基建的范围。新基建是我国发展的

战略性布局。短期来看，新基建具有稳定

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等作用；长期来看，新

基建是夯实基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

性、先导性、全局性工程。

大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随着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数据成为国家和

企业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产。数据资产[1]

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

的归类，数据确权[2]存在争议。数据不同于

其他商品，其价值不会因使用而降低，反

而可能因为持续的挖掘展现出越来越高的

价值，且同一份数据对于不同的使用者会

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因此数据的价值难以

估量[3]。目前数据定价[3-4]仍没有公认的规

范。当前的交易数据主要由一些数据交易

企业或机构提供，其专精于各自领域的数

据收集和分析处理，数据不经过多维度的

挖掘就不能发挥其全部的价值，且相关数

据逐渐向企业聚集可能产生“数据孤岛”

现象[5]。国内外现有的数据交易[6]平台仍处

于发展阶段，虽有一定进展，但仍不满足数

据交易的要求。

当前针对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

交易的研究都是孤立的研究[2-4,6]。本文将

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提出了新型

大数据交易模式，即数据确权、数据定价

和数据交易间存在迭代关系。可以看出，

数据确权和数据定价是数据交易的基础，

数据交易是目的，但数据交易反过来又能

促 进 数 据确权和数 据定价的发 展。针对

数 据确权和数 据定价的研究已有进展，

而相关工作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支持才能完

善。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间存在

的问题限制了三者的发展，打破僵局的最

好办法是创新数据交易模式，以提高数据

交易量，根据大量的交易样本积累经验对数

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进行探索。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大数据交易中是

一种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7]，该方案可以

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优势，从模式上改

变数据交易现状。区块链以去中心化的存

储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信任机制，用户可

以不依赖于第三方进行安全的交易。这种

去中心化的交易模式对于数据交易有促进

作用，一方面交易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可以

提高大数据交易量；另一方面这种去中心

化的交易也使得交易价格透明，可以更好

地维护数据交易秩序。同时交易数据量的

增多能促进市场在交易中探索到合适的定

价规范，从而帮助解决数据定价的难题。

此外，参照在专利等方面的应用，区块链技

术在数据的确权上也有良好的适用性，数

据资产登记在区块链账本上的记录难以篡

改。通过对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和区块链

技术在数据交易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本文

提出了一个基于联盟链的新型大数据交易

模式平台的方案，从个人和数据交易双方

的角度，对平台的权益保护、定价机制和交

易模式进行了探索性设计。

2  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

朱扬勇等人[8]对信息资产、数字资产、

数 据资 产3 个相关概 念的起 源 和问题 进

行了分析和探讨，并给出了数据资产的定

义：拥有数据权属（勘探权、使用权、所有

权）、有价值、可计量、可读取的网络空间

中的数据集。数据资产的确权和定价是数

据资产交易的基础。本节讨论了数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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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的现状及主要

存在的问题，并深入分析了三者内在的迭

代交互关系，即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

2.1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  数据资产确权

数据资产确权是研究数据资产定价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也困扰着国内外学者，

因为不论数据是属于产生数据的个人，还

是属于收集、使用数据产生经济作用的企

业，两者都有合理的解释。从个体的角度

出发，数据由个体产生，理应归个体所有。

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物权是指权利人依

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

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

权涉及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但是法律并

未规定数据属于何种资产。企业收集和使

用个体的信息也并未与其发生利益交换，

且企业在收集和处理个体产生的数据、制

作数据集时投入了大量的成本，此时数据

表现出的价值已经独立于个体的信息，因

此企业应当对其制作的数据集享有使用权

和排他权。大数据的价值源于其海量的数

据，而个体的信息在大数据中的占比微不

足道，且个体也在大数据的发展中获得了

方便，这导致个体想要维护自身权利需要

付出的成本与收益差距过大，于是个体往

往主动放弃了这一权利。

除了资产确权问题，个人隐私问题也

是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难题。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取消了其产品

在网页端的支持。究其原因，个人用户的数

据往往与其手机号码绑定，通过网页收集

的数据与获取用户手机号后收集的数据价

值相差极大，企业将收集的信息进行售卖

或通过分析以提高自身业务能力无疑都会

使企业产生巨大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

很难知道自身被收集的数据被何人作何用

途，个人隐私有泄露的风险。

2.1.2  数据资产定价

数据资产定价是数据交易平台的核心

组成部分之一。董祥千等人[9]讨论了数据资

产交易的市场模型，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利

润最大化的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模型。数据

的采集、加工处理、交易产生的税收和交

易费等构成了企业制作数据集的成本，将该

成本与企业的预期收益结合，就构成了数据

提供者预期的基本价格。将基本价格与市场

的供需关系结合，即可得出数据交易的最终

价格。最终价格是多方共赢的结果。

数据的价格受到质量的影响，而数据

的质量参差不齐，对数据进行定价不能忽

略其本身的质量。赵会群等人[10]根据大数

据的4V特征，设定了大数据可用性评价模

型，分别是数据体积、数据多样性、数据

紧迫性和数据差异性，再对其特性进行调

整，分别乘以和为1的价值加权系数后，将

通过求和运算得到的结果作为这个数据集

的可用性评价分数，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

种大数据估值算法。国内外还有很多从大

数据维度对数据进行分析、定价的研究。

这些方法可以客观地对数据进行定价，但

是不同类型的数据价值体现不同，仍需探

索不同的数据定价规范。

2.1.3  数据资产的交易

戴炳荣等人[11]从数据资产化、数据资

产管理和数据资产运营3个阶段提出了12个

数据资产标准化的建议，数据资产的标准

化是大数据应用和发展的基础。一个典型

的数据交易系统包含数据提供者、数据交

易平台和数据购买者。数据提供者提供原

始数据或处理后的数据，根据成本定价销

售；数据交易平台根据定价模型或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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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策略对数据进行定价；数据购买者根

据自身情况购买数据。

基于数据的资产化和数据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性，国内外涌现出很多涉及数据交

易的企业和机构。NTT Data是日本的信

息系统集成商，其开展了转售来自Twitter

等社交平台的数据的业务；Factual是一家

位置数据公司，其出售地理位置数据，并

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Xignite主要面向金

融行业，提供基于云的金融市场数据管理

方案，可以使用户的内部系统与数据源脱

钩，将用户从昂贵的传统基础设施中解放

出来。我国也有很多大数据平台。贵阳大

数据交易所采用协议定价、拍卖定价和集

合定价并存的方式，现交易额已突破一亿

元，但是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不支持个人购

买数据；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使用联盟链技

术，以发展联盟等形式，构建了我国第一个

去中心化在线数据流通平台。

现有涉及数据交易的企业和机构包含

了多个领域数据的交易，但由于企业自身

业务的侧重点不同，其或侧重于某一领域

数据的出售，或侧重于对某一领域数据的

处理和分析。单纯由企业提供数据的交易

模式可能导致一家企业独大，逐渐垄断某

一领域的数据，进而产生“数据孤岛”和数

据定价不合理的现象。另外，现有的数据交

易平台仍处于发展阶段，平台中可用于交易

的数据不够丰富，部分平台对数据个人购买

者仍有限制。对于部分数据购买者而言，他

们首先需要向某一企业或机构购买数据，

然后再由其他企业或机构对购买的数据进

行处理和分析，这个过程非常烦琐、周期较

长，且数据的安全需要得到有效保护。种种

问题限制了数据交易量的增长。

2.2  三者迭代交互关系分析

个体信息是构成大数据不可或缺的部

分，却不是大数据的最终成品，而企业在

收集和使用个体信息并投入成本制作大数

据集的过程中未与个体进行利益交换，因

此企业对其开发的数据集的所有权是不完

整的。这导致了数据确权和收益分配的争

议。在现有的数据交易模式中，企业并未

向其收集数据的个体支付报酬，如果法律

明确规定了个人对数据的所有权，那么企

业就必须向其收集数据的个体支付报酬，

这增加了企业制作数据集的成本。收益分

配直接影响数据的定价。

尽管有很多研究针对数据定价模式进

行了探索，且其中不乏有效的定价模式，但

数据资产不同于其他有形资产，不符合边

际效用递减、价格弹性和非排他私有资产

特性，数据资产的定价仍然没有公认的标

准。数据资产定价应当根据不同的数据类

型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这有待于在一个

良好的市场环境下逐步探索。数据定价是

数据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定价不合

理会导致数据购买者放弃购买数据或对

数 据价格 保 持观 望，从而降低 数 据成交

量。数据的交易受到供需关系调节，在交

易市场中数据的价格会随着交易量的变化

而改变，这也展示出了除了从数据本身的

价值来研究数据定价算法，从交易模式入

手、通过交易样本分析也是研究数据定价

的关键。

数据作为一种商品，数据确权和数据

定价是其可以用于交易的必 要资产化步

骤，直接影响着数据交易。数据交易的成

功案例对于数据确权和数据定价研究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三者内在的迭代交互关系

如图1所示。市场调节会遵循价值规律的

要求适应供需关系的变化，通过竞争给企

业提供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并协

调生产与需求的关系。数据确权、数据定

价和数据交易各自存在的问题形成了彼此

制约的闭环，除了相关理论的研究，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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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市场中探索各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新型大数据交易

模式的理念。不同于传统数据交易模式，

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中不仅包含数据提供

者、数据购买者和数据交易平台，还可通

过数据交易平台，将数据分析者融入交易

模式，为数据交易双方提供全面的数据交

易环境。在良好的交易环境中发挥数据确

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间的迭代作用，可

促进三者彼此研究的正向发展。

3  区块链技术在新型大数据交易模
式中的应用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大数据交易中，

可以充分发挥区块链技术的优势，从模式

上改变数据交易现状。本节主要讨论区块

链在数据交易中的应用，并设计了一个基

于联盟链的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平台，从

平台的权益保护、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3个

方面进行了探索性设计。

3.1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交易

3.1.1  相关研究工作

 目前研究界有许多关于区块链在数据

交易上应用的研究。Banerjee P等人[7]讨

论了当今数据市场安全性的不足，并引入

了区块链作为解决方案；Nasonov D等人[12]

从企业数据交易的角度考虑，构建了一个

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市场用于验证数据交易

的完整性；Özyilmaz K R等人[13]基于以太

坊区块链实现了物联网设备交易的数据市

场；López D等人[14]设计了基于智能移动数

据市场的多层区块链框架，以解决相关的隐

私、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挑战；Sahoo S等人[15]

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研究了大数据交易背景

下的水印问题；汪靖伟等人[16]将区块链技

术引入数据市场，提高了数据交易的透明

性和安全性；Swan M[17]对区块链技术进

行了分析，认为其可以成为一种保护个人

隐私的新机制；此后章宁等人[18]就这个问

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3.1.2  区块链技术在数据交易中的应用

区块 链技 术的去中心 化特性使得 其

被应用于数据交易市场时可以有效地减少

中间机构对交易双方的影响。区块链的透

明性和安全性可以保证交易环境的透明公

正，矿工节点在认证时会拒绝无效交易。而

且区块链块链式的数据结构[19]使得所有上

链的交易具有可追溯性，上链的交易很难

被删除，默克尔哈希树[20]使得上链的数据

可以被验证，以保证上链的数据难以被篡

改。区块链的匿名性可以保证对于一项公

开的交易，无法追溯到交易的双方，这保证

了交易双方的安全。区块链技术在大数据

交易上有广大的应用前景。

在数据管理方面。李雨霏等人[21]将数

据标准管 理、元 数 据 管 理、数 据质量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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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数据管理、数据模型管理、数据共

享管理、数据安全管理和数据价值管理纳

入数据管理职能。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共享

管理和数据安全管理方面有良好的适用

性。数据共享管理是指企业开展数据共享

和交换，从而实现数据内外部价值的一系

列活动。数据安全管理的目的是保障数据

的使用安全和共享安全，确保企业的数据

不会被泄露。区块链技术为企业间和企业

内部数据的共享提 供了便 捷 且安全的方

案，企业可以构建联盟链，通过智能合约，

在与特定企业进行数据共享时，联盟链中

的其他企业不能获取共享的数据。同时，

区块链透明的记账和难以篡改的特性保证

了数据的安全。

在数据运营方面，数据运营主要包括

数据的确权、估值、流通和数据服务。目前

存在大量滥用数据使用权的问题，将数据

存储在区块链上可以保证数据的使用记录

透明、难以篡改、可追溯，以杜绝数据的滥

用，保证数据所有者的权益。在数据估值、

流通和数据服务方面，可以通过构建基于

区块链的数据市场，将多个具有不同功能

的企业联合起来，数据的流通通过区块链

平台，数据的定价和交易需要区块链节点

达成共识，多方监督下保证数据的定价合

理、交易规范，并由此促进数据的流通。

在技术平台方面，相关企业的业务主

要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

数据分析4个方面。不同企业的业务侧重点

不同，如果某一数据购买者有需求，传统

的方式是向某一数据提供者购买数据，并

由数据购买者自己处理数据或将数据交由

数据分析企业进行处理。引入区块链技术

可以将这个烦琐的流程大大简化，因为基

于区块链的数据市场不仅包括数据提供者

和数据购买者，还包括数据分析企业。在

相同情况下，数据购买者可以上传自身的

需求，购买合适的数据，并选择数据分析

企业对购买的数据进行处理，而不再需要

使用多个平台。

3.2  基于联盟链的新型大数据交易模
式平台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现有的数据交易

市场存在如下问题：

● 个人隐私无法保证，数据确权问题

仍处于探索阶段，个人信息被企业使用时，

个人无法获得收益，个人对数据的维权艰

难，维权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 数据资产定价标准尚不明确，目前

仍处于探索阶段，这需要一个良好的数据

交易环境；

● 数据的交易量低，数据交易的发展

仍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流程烦琐，可能产生

“数据孤岛”问题。

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问题其实存在内

在的联系，可通过提高数据交易量，进而

对交易样本进行分析的方式逐步解决。结

合区块链技术在数据交易中的应用优势，

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联盟链的新型大数据

交易模式平台。新型交易模式的关键在于

整合交易市场中的资源，通过交易平台的

约束形成健康的交易市场，并在交易市场

中进行合理的尝试，发挥数据确权、数据

定价和数据交易之间的迭代作用，以促进

彼此研究的发展。在新型交易模式中，交

易数 据的安 全 通 过联 盟链 保证，联 盟链

具 有将 多个 企业联 合的突出优势。采用

联盟链一方面可以避免“数据孤岛”的产

生；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数据交易的烦琐过

程，提高交易效率。同时，联盟链允许个

人用户加入，个人用户也可以将数据通过

交易平台出售。

交易平台的系统分为3层，分别是区块

链层、应用层和外部存储层。区块链层负

责控制服务，外部存储层提供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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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作为用户与区块链层和外部存储层

交互的入口，如图2所示。区块链层选用联

盟链的方式，为了保证数据的隐私性，只有

具有权限的人才可以访问数据。为了减轻

区块链的负担，将存储服务和控制服务分

开，区块链上只存储哈希值，以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哈希值同样可以作为检索时的

关键词之一。区块链层仅保存交易功能所

需的基本识别信息和交易记录，用户共享

的细节数据存储在外部存储层。应用层主

20210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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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用户的客户端。它帮助用户与区块

链层和外部存储层进行交互，以便用户参

与数据交易活动。应用层通过信息接收模

块获取交易请求、查询请求和接收数据，

然后通过与智能合约[22]的交互完成交易操

作、查询操作和交易记录操作，用户共享

的细节数据通过外部存储层交互模块存

储在外部存储层。外部存储层由第三方存

储提供商提供的分布式存储服务实现。外

部存储层是完全分布式的，不会受到单点

故障的影响。存储服务存储用户数据，并

负责备份数据，以确保数据可访问。

联盟链中的节点可以分为4类，分别是

数据分析者、数据提供者、数据购买者和

个人用户。由数据分析者和部分提供数据

的企业作为联盟委员参与联盟链的构建和

维护。个人用户和数据提供者及数据购买

者加入联盟链需要经过联盟委员的允许。

3.2.1  权益保护方面

个人信息来自个人的生活轨迹。个人信

息被企业收集后可以产生收益，在个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且

个人维权艰难。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

平台针对个人用户设计了数据售卖功能，个

人用户可以在交易平台进行个人数据的售

卖，将其他软件（如淘宝、美团、滴滴出行

等）的使用数据导入客户端，数据存储后会

返还对应的哈希值给个人用户，用户可以用

此哈希值进行检索。当个人用户存储的数

据被用于交易时，个人用户可以从交易额中

获得收益。由于每次交易都会被写入区块

链，个人用户可以根据哈希值检索自身数据

被何时使用。同时，交易平台也会对个人用

户的数据进行分析，生成个体视角的报告

并返还给个人用户。个人用户的数据由平台

进行脱敏处理后出售，且只出售数据的使

用权。个人用户与交易平台的交互如图3所

示。平台可以保护上传的个人数据安全。随

着平台的发展和个人用户的增多，平台中个

人用户数据的价值也会逐渐增大，且平台

的数据分析功能完备，这会促进企业通过

平台购买个人数据，一方面个人用户会获

得更多收益，促使越来越多的个人用户加

入；另一方面，这降低了企业收集个人信息

的预期收益，使得企业不再收集个人信息，

以达到保护个人权益的目的。这是应对大

数据发展情况下个人数据泄露问题的一次

有益探索。

3.2.2  数据定价方面

对自身数据价值认知清晰的数据提供

者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架数据或拍卖数据。

因为大数据商品和一般商品不同，不适用

于边际效用递减，数据的价值不会因为使

用而损失，且复制成本远低于制作成本，

所以平台对交易的数据设置了两种定价方

案，分别是使用权的交易定价和所有权的

交易定价。购买使用权的用户只能使用数

据而不能再将购买的数据通过平台进行交

易，数据卖方可以继续售卖这份数据；当

数据以所有权交易的方式出售后，购买者

拥有数据的所有权，可以在使用后将数据

通过平台进行销售，数据原卖方不可以再

对此数据进行出售。数据使用权的定价应

该低于数据所有权的定价。

采用这种定价模式可以促 使 部分 数

据购买者参与交易，虽然数据的价值不会

因为使用而流失或减少，但是一些数据具

有时效性，对于企业来说，购买这些只有

短期使用价值数据的所有权成本过高，很

可能达不到预期收益，这就会使得企业放

弃购买数据，从而错过转瞬即逝的商业机

遇。反之，如果数据提供者可以仅出售数

据的使用权而保留对数据的所有权，企业

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数据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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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数据提供者也会为了盈利将数据进

行完善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数据

质量的提升。数据交易量的上升、数据质

量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数据交易的发展。

由于联盟链具有整合多个企业的特性，拥

有数据却对数据价值认知不清的数据拥有

者可以将数据上传到交易平台，由联盟链

中的数据分析节点代为分析数据并定价，

此时数据只有数据分析节点和数据拥有者

可见。由于平台存储了多个交易样本且分

析结果在节点间达成了共识，平台会给出

更加合理的定价。

3.2.3  数据交易方面

数 据购买者如果只依 据 数 据卖方对

交易数据的描述来确定数据的价值，进而

与卖方进行交易，可能会出现“双输”的局

面，数据卖方认为自己的数据价值更高，这

次交易卖亏了，而数据购买者认为这份数

据不符合预期，这次交易买亏了。针对这种

情况，平台对数据购买者设置了数据查询

功能，数据购买者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并

向平台提供查询语句，平台会对数据进行

抽样，然后依据数据购买者提供的查询语

句进行处理，并反馈报告给数据购买者。

数据购买者据此确定这份数据是否是其所

需要的。对于数据购买者来说，这种模式

极大地明确了数据的价值，避免了交易后

因为数据质量产生的争执，可以促进交易

市场的良性循环。对于一些想要通过购买

数据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却不具备数据分析

能力的企业，可以在购买数据后支付额外

的报酬，由网络中的数据分析企业代为处

理数据。平台交易流程如图4所示。

数据使用权的交易往往采用协商定价

的方式，由于数据可以多次售卖，预期的收

益被多次交易的收益稀释，交易双方有交

易价格的商谈空间。数据所有权的交易往

往采用拍卖的方式进行，数据购买者使用

数据后可以进行二次出售以回收成本，具有

可观的预期收益。数据提供者通过单次交

易获得收益，往往期望更高的交易价格，

价高者 得的拍卖定价方 式更合 理。联 盟

链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整合，基于联盟链

的数 据交易平台可以将原本 独立的多个

图 3　个人用户与区块链的交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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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联合起来，在联盟链网络环境中没有

绝对的领导者，所有企业通过共识完成交

易，这使得企业间可以优势互补。一方面保

证了交易的合理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另

一方面基于联盟链的数据交易平台不仅通

过提供更多服务提高了交易质量，而且有效

地避免了“数据孤岛”的产生。

4  结束语

针对个人数据确权争议、数据定价困

难和数据交易量低等问题，本文通过深入

分析总结出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

易间相互作用的内在迭代关系，三者并不

是孤立的研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从中

寻找突破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由此本文

提出了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并设计了一

个基于联盟链的新型大数据交易模式平台

的方案，引入联盟链将具有不同功能的多

个企业联合，在权益保护、定价机制和交

易模式3个方面对平台方案进行了设计，从

多个维度丰富了平台的功能，是区块链技

术与大数据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目前区

块链技术和大数据都处于发展阶段，个人

数据的确权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数据的定价规范和交易模式需要进一步探

索。未来随着数据确权问题得到解决、数

据定价和交易模式的规范化，区块链与大

数据的结合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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